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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立项背景。龙云灌区地处珠江流域西江支流北流河和独流入海的南流江中上游，受地理条件限制，该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且存蓄条件较差。玉林市近年经济社会发展较快，城乡生活及工业用水需求日益增加，挤占了原水库灌区的农业灌溉用水和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，致使农业灌溉水源不足、抗旱能力降低，并导致南流江水生态环境逐步恶化，甚至出现断流现象。未来随着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，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。为统筹解决该区域的水资源问题，工程从水量相对较丰富的北流河引水至南流江，合理配置区域水资源，为改善玉林市周边地区农业灌溉条件、发展热带特色农业提供基础；可保障城乡生活及工业用水需求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；还可退还被挤占的河道内生态用水，改善南流江水生态环境。因此，新建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是十分必要的。
2.资金用途及目的。
项目总投资452780.98万元，包括静态总投资446544.51万元，建设期贷款利息6236.47万元。骨干工程总投资407541.11万元。
水源工程：在北流河干流上新建蟠龙（中型）水库，在邻近南流江支流上新建中甘岭（小型）水库、云良（中型）水库，3座水库总库容2801万立方米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1.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投入情况。
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（一期）下达一般债40000万元。
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（三期）下达一般债10000万元
2.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截止2024年12月，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（一期）下达一般债40000万元、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（三期）下达一般债10000万元已全部支出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严格按照《玉林市财政局玉林市水利局关于印发《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执行。
4.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情况。
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严格按照国家、地方有关规定执行，严格按照《玉林市财政局玉林市水利局关于印发《玉林市龙云灌区工程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执行。
（3） 年初绩效目标及衡量指标设定情况。
蟠龙水库泄水闸闸墩已封顶，启闭机房完成1#-5#屋顶；消力池施工已完成；上坝交通桥已完成桥面梁混凝土浇筑；蟠龙顶管234米已贯通；苏六灌片已完成51.85公里；罗江灌片已完成28.07公里；茂林灌片已完成1.79公里。Ⅲ标3#、5#副坝已完成；主坝、2副坝、4副坝、6副坝、7副坝已填筑至设计高程104.5米。
二、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评价指标构建及细化情况
对照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各项任务，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合法，促进工作效率提高。
绩效评价为单位自评，绩效评价标准采用计划标准，评价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，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。
（二）评价组织实施及流程
项目实施单位制定有管理制度，落实有专人负责，业务主管部门督查，有明确质量控制标准，实施情况良好。会计凭证完整、制度完善，资金拨付手续完善，资金支出合理规范，档案资料规范、完整。
绩效评价完成自评报告，自评材料及时完整、准确、真实。完成任务100%，质量达到标准，按计划节点完成，成本控制较好，达到设定目标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蟠龙水库泄水闸闸墩已封顶，启闭机房完成1#-5#屋顶；消力池施工已完成；上坝交通桥已完成桥面梁混凝土浇筑；蟠龙顶管234米已贯通；苏六灌片已完成51.85公里；罗江灌片已完成28.07公里；茂林灌片已完成1.79公里。Ⅲ标3#、5#副坝已完成；主坝、2副坝、4副坝、6副坝、7副坝已填筑至设计高程104.5米。
（二）绩效分析
1.项目投入情况
按计划完成初步设计上报和批复，项目符合国家、自治区、市级相关政策，按要求完成招标、政府采购、工程建设监理等准备工作。
2.项目实施过程情况
项目管理：项目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，落实有专人负责，业务主管部门督查，有明确质量控制标准，实施情况良好。项目建设实行政府采购招投标制，建设监理制、合同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规范。
资金管理：项目资金严格按基建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管理，严格审批，在玉林市财政局对资金来源进行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。资金落实到位，会计制度完善、会计凭证完整，资金拨付手续完善，资金支出合理规范，档案资料规范、完整。
绩效评价管理：年初进行绩效目标申报，年中开展项目实施中期监控，年终根据项目进度表、收支明细表、对比表以确保达到预期的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总体评价
从项目完成情况看，本次项目完成了主体工程完成蟠龙水库泄水闸闸墩已封顶，启闭机房完成1#-5#屋顶；消力池施工已完成；上坝交通桥已完成桥面梁混凝土浇筑；蟠龙顶管234米已贯通；苏六灌片已完成51.85公里；罗江灌片已完成28.07公里；茂林灌片已完成1.79公里。Ⅲ标3#、5#副坝已完成；主坝、2副坝、4副坝、6副坝、7副坝已填筑至设计高程104.5米，工程施工质量合格，施工期间工程运用和效益基本达到规划效益。
四、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
金管理和使用按照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，及时与有关主管部门协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高度重视项目监督管理，确保工程的及时竣工和交付使用。因近年来财政资金紧张，在请款审批过程中，有时未能及时与财政局沟通，造成支付滞后。
五、工作改进建议
在今后工作中督促施工方尽快准备请款材料，积极跟主管局与财政局沟通争取及时支付工程款。
